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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國際移動學習專案 補助申請表 

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男  □女 

系級 
  年級          

班 
學號  

通訊方式 
電話  手機  

E-Mail  

前一學期 

平均成績 
 班排名及百分比  

檢附文件 

（請先自行

檢核勾選） 

□家境狀況簡述暨國際移動學習活動內容說明 

□前一學期中文成績單（含班級排名及百分比）正本 

□其他有利審查之文件 (選交文件) 

銀行或郵局

帳號 

銀行名稱：            銀行           分行 / 帳號： 

郵局局號及帳號（14碼）： 

※限用申請人本人帳戶，若選用方式匯款，分行名稱務必填寫。 

擬參與之國

際交流活動

名稱 

中文： 

 

前往地點  

預計活動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民國   年   月   日 

本系學生事

務委員會初

審結果 

（申請人勿

填） 

經本系 00年 00月 00日召開學生事務委員會決議： 

□建請英荃學術基金會補助 

  □補助項目： 

  □補助金額： 

□不建議補助，理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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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境狀況簡

述 

（具經濟不利或弱勢學生資格之申請者，需檢附經濟不利或弱勢學生

證明） 

國際移動學

習活動內容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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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國際移動學習專案心得反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心得反饋表 

學生姓名  系所年級  

參與計畫  

研習期間  研習地點 

心得反

饋、與建

議（請附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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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移動學習專案」肖像及文字授權同意書 

 

    授權人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以下簡稱本人) 同意授權財團法人英荃學術

基金會（以下簡稱英荃基金會）及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以下簡稱臺北大學公行系）得基於學術活動分享、展覽、宣傳之正

當目的，就本人獲得補助之國際移動學習項目於該次學習期間之全部

或部分內容，諸如：本人之姓名、肖像（包含照片及動態影像）、聲音

及文字心得報告等資料，得予以印刷、重製、編輯、編印專刊或製作

光碟或以數位化方式重製使用，亦得於正當管道之網際網路（如：英

荃基金會官網、臺北大學公行系網頁、臺北大學公行系臉書粉絲頁）

展示、傳播。 

    本人所提供之照片及心得報告，應無著作權及肖像權之爭議，如

有任何爭議概由本人負責。 

 

    本授權書所約定之內容，如有其他未盡事宜，雙方採以協議書方

式增訂之。特此證明，此致 

 

財團法人英荃學術基金會、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授權人： 

        身份證字號：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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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隱私權聲明書 
 

本人茲聲明財團法人英荃學術基金會（以下簡稱英荃基金會）及臺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以下簡稱臺北大學公行系）已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

規定以本書面將下述事項明確告知，並取得本人之同意： 

一、告知事項及特定目的内同意事項 

（一）個人資料之蒐集目的： 

英荃基金會、臺北大學公行系為辦理「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

系國際移動學習專案」之目的（以下簡稱「特定目的」）。 

（二）個人資料之類別： 

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方式等，以本人所提供之個人資料類別為

準（以下統稱「個人資料」）。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期間：自蒐集個人資料之日起十年，如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2. 地區：英荃基金會、臺北大學公行系之所在地區。 

3. 對象：辦理「公行系國際移動學習專案」之相關人員。 

4. 方式：以自動化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傳播利用方式。 

（四）本人得依法令向英荃基金會、臺北大學公行系指定之方式及程序，行使

下列權利： 

     1.得向英荃基金會、臺北大學公行系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

而其等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2.得向英荃基金會、臺北大學公行系請求補充或更正，惟本人應為適當之

釋明。 

3.得向英荃基金會、臺北大學公行系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

除，惟其等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得不依本人請求為之。 

（五）本人知悉並瞭解，如未依英荃基金會、臺北大學公行系之指示提供個人

資料，其等將無法辦理特定目的事項。 

二、本人聲明事項 

本人保證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如有不實導致英荃基金會及

臺北大學公行系之權益受損，應依法負責。   此致 

財團法人英荃學術基金會、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立聲明書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